
回應教師會看法與建議 

 教師會看法與建議 回應 

1 教師升等與教師評鑑綁在一起會損害學術

獨立精神和個資保護。 

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考核比照教師評

鑑，僅指標內容及計分方式，審查流程仍與

過去作法相同，考核項目由送審教師自評後

將送請行政單位查核相關佐證資料，惟相關

計分資料及得分情形仍須依規定提送教評

會審議，且相關資料僅於審查時提供教評會

委員查閱，並無違反個資保護及損害學術獨

立精神之情形。 

2 升等有低階不得審高階的問題，研究有不同

專業領域也有不宜審查的情況，共同論文如

何分配點數？ 

1.現行升等審查已明訂不得低階高審，結合

教師評鑑或增加研究考核項目後並不會

改變此制度。 

2.教師評鑑中有關「研究」考核項目，其指

標內容多為形式審查，且由三級教評會進

行審查，與著作外審之實質審查無關，教

師著作仍會送請相關專業領域之外部學

者專家進行審查。 

3.教師評鑑指標中並無涉及共同論文分配

點數之指標，系、院可於升等門檻中自訂

相關分配原則。 

3 研究成績重複計算且不宜在第一階段(系級

教評會)形式審出現。 

本次修正草案增加「研究」考核項目，其指

標內容多為形式審查，與著作外審之實質審

查無關，且依據教師法第 32 條規定，教師

有研究之義務，另參考六大校升等辦法，其

中 5校皆有考核除著作外審成果外之研究項

目，故並不會有重複計算研究成績之情形。 

4 研究部分的加分項目還有特聘教授、講座教

授，請問這些人是要升去哪裡？ 

查本項建議應為 RA14「榮獲本校講座、特

聘、研究類或產學類彈性薪資」，如教師獲

研究類或產學類彈性薪資皆可認列本項指

標。 

5 加分項目大多是配合學校制度，例如準時送

出預警機制什麼的。教師升等已經採行多元

升等(有教學、研究、產學類別)，在教學、

研究、產學類別，應有個別優秀表現；但教

師評鑑卻是各類的指標都要看，而且項目是

越多越好，以增加學校績效。 

1.教師評鑑指標大多以教師基本義務為

主，學校本得就校務發展需求就教師教

學、研究、服務與輔導等項目訂定門檻基

準，以期升等制度不僅能使教師著重於專

業知識之研究，同時確保教師教學品質，

以規範教師應達一定之基準使得升等。各

系、院如針對所屬教師在個別類別上應有

更為優秀之表現，亦可依自行發展特色，



自訂較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考核項目

更嚴格之升等門檻標準。 

2.另查原三校教學、服務與輔導指標皆有配

合學校制度情形之考核項目。以教學為

例：原高應大的指標為教學與學校教務行

政之整體配合情形（10%）；原第一科大包

括上傳教材、大綱、公告學生輔導時間、

完成期中預警及繳交學期成績等考核項

目；原海科大的指標為未配合教務行政者

每件扣 0.5 分。 

6 很多老師在教學考核項目無法達到基本門

檻 70分，因為在 TA基本項目教學義務的考

核類別中，指標編號 TA1~TA6符合 5項可得

70分，但很多老師應該拿不到基本門檻，因

為項目太少，應該增加指標項目。 

TA 基本項目之考核類別為「教學義務」，屬

教師基本教學事項，若教師部分項目逾期漏

填，教務處均會以 E-MAIL 提醒老師，老師

在該學期結束前皆可補登，因此暫不增列項

目。 

7 非專業系所老師，例如體育老師、共同科老

師，恐會卡在研究考核項目，因為他們沒有

系所學生，沒有辦法申請專利，沒有辦法指

導學生研究、參賽、參與國際合作，研究的

基本門檻 70分也拿不到。 

1.研究類指標訂定時已考量不同教師之適

用性（含特殊單位教師），因此在指標訂

定時，除「著作與研究成果類」及「研究

與產學合作計畫類」的指標外，亦訂定有

「專業活動與學術榮譽類」指標，舉凡教

師擔任校內外專業領域比賽評審、參加與

專業技能有關之全國性比賽均可採認，且

可重複計項，對於不同教師應不會造成過

大負擔。 

2.另有關 11月 24日說明會上有體育老師反

映達不到門檻情形，人事室後續亦有另行

請體育室主任特別關心，經逐項比對及核

算後已無太大疑問。 

8 對專業系所老師可能可以達到門檻，提出升

等申請，但校內的升等考核項目採評鑑項

目，雖通過評鑑項目考核，但因為與多數學

校作法不同，將升等資料送外審，可能很難

通過校外專家學者的專業審查。將教師升等

與教師評連結在一起，本想減輕教師壓力之

美意，恐難達成。 

升等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考核項目比照

教師評鑑，係為適用至全校教師，故採較寬

鬆之指標內容，大多以教師基本義務為主，

以規範教師應達一定之基準使得升等。教師

升等是否通過主要仍以著作外審成績為標

準，故教師無須過於追求教學、研究、服務

與輔導考核要達到高分，僅須達到各該升等

類型通過門檻即可；另各系、院亦可自行依

需求訂定較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考核項

目更嚴格之升等門檻標準。 

9 本校應考量全校教師的權益，將教師升等審

查辦法(含細則)與教師評鑑辦法分開，分別

教師升等結合教師評鑑原因如下： 

一、降低教師負擔 



訂定。 無論是評鑑或是升等，皆須考核教學、

研究、服務與輔導，如兩者指標不同，

老師需費心準備兩套資料；反之，當兩

者的指標一致時，老師僅需準備一套資

料，不管評鑑或升等皆適用，能降低老

師負擔。未來研發處教師成果數位資料

庫系統建置完成後，老師可隨時至系統

更新個人資料，待要評鑑或升等時可直

接至該系統擷取資料，能提升資料準備

上的效率。 

二、教師評鑑未通過不得提出升等 

查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 9條規定，教師

評鑑整體表現未達標準者，不得申請升

等，故升等的基本前提為評鑑通過，採

用評鑑指標作為升等教學、研究、服務

與輔導指標，應不至於造成教師太大負

擔。 

三、系、院可自訂更嚴格的升等門檻 

升等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考核項目

比照教師評鑑，係為適用至全校教師，

故多以教師基本義務為主，以規範教師

應達一定之基準使得升等。如各系、院

認為教師評鑑指標無鑑別性，亦可自訂

較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考核項目更

嚴格之升等門檻標準。 

 


